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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要點 

112年 6月 9日 本校 111學年度第 2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8月 24日 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一章 總則 

一、 為完善學生宿舍管理，提高學生住宿品質並達成生活教育之目的，特訂定本管理

要點。 

二、 本校學生宿舍係指武嶺山莊之一、二、三、四村，翠亨山莊之 A、B、C、D、E、

F、G、H、L棟，供本校在校學生住宿之用。 

三、 住宿學生為自我規範宿舍生活、爭取住宿學生福利，並與宿服組協力管理學生宿

舍，應組織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另訂之。 

四、 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以下簡稱宿服組）負責策劃、執行與督導學生宿舍管理

業務，並由相關行政人員執行下列各款事項。 

(一) 住宿學生住宿生活之輔導。 

(二) 住宿學生相關規範之傳達。 

(三) 住宿學生有關宿舍生活獎懲事項之提報。 

(四)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任務推行之協助與輔導。 

(五) 學生宿舍安全措施之策劃、建議與申請。 

(六) 學生宿舍各項公物（設備及設施）之維修、整理與保管。 

五、 為方便學生宿舍之分配與管理，宿服組得將學生宿舍分為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和

混合宿舍；必要時，得再分為研究生和大學部宿舍。為定期保養維修之需要，得

將宿舍分區，並將同一區分配予同年級學生住宿。 

六、 學生宿舍公物分為個人及公用兩部份，如有非自然損壞者，其使用人或共同使用

人應負賠償之責任；若為自然損壞或老舊者，依權責由宿服組或總務處負責維修、

改善或補充。個人使用公物須分別於入住及退宿時完成清點。 

七、 學生宿舍內部或周邊各項公物損壞故障需維修時，由住宿學生上網填單報修後，

再由宿服組或總務處處理；惟緊急案件得以電話逕洽宿服組或總務處後先行處理，

並隨後補單。 

八、 學生宿舍內部或周邊之公共環境清潔及花木草皮之修剪，由宿服組或總務處共同

督導委外清潔人員處理。 

九、 學生宿舍寢室內之電力依使用者付費原則供應。 

十、 學生宿舍設有餐廳、日用品供應處或其他服務設施者，其招標、訂約、解約等事

項，由本校場地管理委員會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二章 住宿申請 

十一、 學生如有住宿需求，應於宿服組公告時程內完成住宿申請，逾期者不予受理。 

(一) 申請資格：本校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在校學生及交換生。其他身分如

國企班與華語中心學生、短期訪問生及遊學團等則另案辦理。如為寒暑假

短期營隊住宿，需專案提出申請經宿服組組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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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宿登記：除大學部一、二年級學生就學期間為保障住宿外，大學部三年

級以上及研究所學生床位由宿服組依床位現況採抽籤分配。中籤者應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住宿合約書之認可簽核，方完成住宿登記。住宿合約書內容

另訂之。 

(三) 床位放棄：如中籤後欲放棄者，請於公告後 14 天內送出放棄切結書，且

之後不得再提出該學期之住宿申請，超過 14天辦理者，應繳交相關費用。 

十二、 優先保障住宿身分： 

具下列身分者，得獲優先保障住宿，惟仍需上網完成住宿申請手續，依申請資料

及床位狀況安排床位，未完成網路登記者視為放棄優先住宿之資格。 

(一) 具身心障礙證明或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之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

者。其日常生活若需他人協助得指定一名陪伴者共同入住。 

(二) 具鄉鎮區公所開立證明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領有重大疾病證明者。 

(三) 離島學生、原住民學生、僑生、外籍學生、運動績優學生、學生宿舍自治

委員會幹部、學士後醫學系學生。 

十三、 各學制學生之住宿期限 

(一) 學士班學生： 

1、 一年級新生：提交住宿申請後，由宿服組統籌分配床位，保障住宿二

學年。 

2、 升二年級學生如非原住宿生，但有住宿需求者，仍可提出住宿申請，

由宿服組統籌辦理住宿作業，保障住宿一學年。 

3、 升三年級與升四年級學生：由宿服組依床位現況採抽籤分配。住宿期

限為一學年。 

(二) 學生班學生依住宿申請分配，住宿床位不足時，依下列順序優先分配： 

1、 設籍本校鄰近行政區以外之一年級新生。 

2、 設籍本校鄰近行政區之一年級新生。。 

3、 設籍本校鄰近行政區以外之二年級以上學生。 

4、 設籍本校鄰近行政區之二年級以上學生。 

5、 本校鄰近行政區為：高雄市鹽埕、鼓山、左營、楠梓、三民、新興、

前金、苓雅、前鎮、旗津、小港、仁武、鳥松、鳳山等 14個行政區。 

(三) 碩士班、博士班：碩士班一年級學生中籤後，住宿期限為二學年。博士班

一年級學生中籤後，住宿期限為四學年。 

(四) 延畢生：含學士班五年級以上、碩士班三年級以上及博士班五年級以上，

視床位狀況開放申請住宿，每次申請之住宿期限最長為一學年。 

十四、 學生宿舍每間寢室以住滿為原則，如未住滿，宿服組得分配新申請學生進住，住

宿同學不得異議。 

十五、 住宿費減免： 

(一) 減免資格：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 

(二) 檢附資料：國立中山大學抵免住宿申請表、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戶

口名簿。 

(三) 欲申請免繳住宿費者需以生活服務學習方式折抵住宿費，並於當學期完成；

未完成時數抵免者喪失下一學期之申請減免資格，且需補繳未完成抵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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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所對應的住宿費用。 

第三章 床位異動 

十六、 住宿生如因特殊原因須異動床位者，需填具「中山大學學生宿舍更換寢室流程單」

繳交至宿服組，經核可後始可調換床位。 

十七、 床位異動範圍以同一學制之區域為原則，並由宿服組統籌調整床位。 

十八、 一學期可免費異動一次，第二次起更換床位需酌收清潔費 500元。 

十九、 住宿期間主動申請異動至住宿費較低之寢室將依比例予以退費；異動至住宿費較

高之寢室需依比例補足住宿費差額。 

二十、 未向宿服組提出申請而自行異動床位或寢室，經查屬實，依本要點第二十七點進

行記點。 

第四章 退宿 

二十一、 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退宿： 

(一) 畢業、休學、退學、轉學。 

(二) 住宿期滿且次學期未獲分配床位者（以下簡稱住宿期滿）。 

(三) 自願退宿。 

(四) 違反規定被勒令退宿者。 

(五) 因其它因素或特殊情形而終止住宿契約者。 

二十二、 退宿程序 

(一) 住宿期滿退宿者，應於宿服組公告之退宿日期前完成退宿程序；因其他因

素辦理退宿者，需於提交退宿申請單後 3日內完成退宿程序。 

(二) 退宿者持「中山大學學生宿舍離退寢室流程單」至所屬之宿舍服務站辦理

退宿，並確認下列事項： 

1、 欠費查核：查核寢室電費及住宿費等相關費用是否已完成繳交。若有

積欠費用（電費、住宿費、公務損毀賠償費、清潔費等）者，宿服組

得限制退宿手續或離校手續之辦理。 

2、 床位清空：住宿生退宿時，應將所有個人物品搬離並完成所屬床位清

理工作。經宿舍服務員清查床位過度髒亂所衍生之額外清潔費用，由

原住宿學生負擔。 

3、 設備清點：住宿生退宿時，應與宿舍服務員清點房間公物及設備（含

寒、暑假離宿之清點），如有遺失或毀損情形，應俟其賠償後，始得申

請退宿。所屬服務站受理退宿申請時，應檢查寢室並確實清點確認。

賠償標準另訂之。 

4、 鑰匙（或感應扣）繳回並取消進出權限：完成個人物品搬離及寢室清

理工作後，將房間鑰匙（感應扣）繳交至所屬服務站由宿舍服務員簽

收，並取消學生宿舍進出權限。 

5、 住宿學生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退宿流程者，將勒令搬離並依校規處理。 

第五章 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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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住宿學生因畢業、休學、退學、轉學而申請退宿者，其住宿費退費標準如下： 

(一) 住宿期間未逾全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住宿費。 

(二) 住宿期間已逾全學期三分之一、但未達全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住宿費。 

(三) 住宿期間已逾全學期三分之二者，不得申請退費。 

二十四、 開學正式上課後，非因畢業、休學、退學、轉學等因素申請退宿者，不得申請退

還住宿費。惟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及碩士班新生無法適應住宿生活者，得於入住日

起七日內辦理退宿，申請退宿者，仍應按住宿天數繳付住宿費用，並外加清潔費

500元。 

二十五、 具自動續住資格者欲退宿應於宿服組公告時間內完成退宿申請，逾期未申請者需

親洽宿服組填寫紙本退宿申請。如於學期結束後至次一學期開學前三十一日之間

提出退宿申請，應繳納次一學期五分之一住宿費；於開學前三十日至開學前一日

之間辦理退宿者，應繳交該學期住宿費四分之一費用。開學後辦理退宿依本要點

第二十三、二十四點辦理。 

二十六、 中籤住宿學生欲放棄床位，於中籤名單公佈日起十四日內提出申請者無需繳納任

何費用，自第十五日起至開學前三十一日之間申請放棄者，應繳納該學期住宿費

五分之一費用。於開學前三十日至開學前一日之間辦理退宿者，應繳交該學期住

宿費四分之一費用。開學後辦理退宿依辦要點第二十三、二十四點辦理。第二學

期申請退宿依本要點第二十五點辦理。 

第六章 宿舍違規處理辦法 

二十七、 本校住宿學生如有下列各款情事，經查證屬實，宿服組將進行違規記點，一學年

內累計滿 10點者，取消其下一學期住宿資格；一學年內累計滿 15點者，須於三

天內搬離宿舍且不予退費，並取消下二學期之住宿資格。 

(一) 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記 2.5點。 

1、 於宿舍區製造噪音或大聲喧嘩，並嚴重妨礙他人作息者。 

2、 將垃圾置於公共區域妨害宿舍環境清潔衛生者。 

3、 隨意便溺於馬桶或小便斗以外之區域者。 

4、 於宿舍區飼養動物者（因教學及研究需求經教師檢具證明者不在此

限）。 

5、 未經宿服組許可而擅自調換床位者。 

(二) 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記 5點。 

1、 擅自接裝未經宿服組每學年公告同意之電器用品者，每件物品記 5點。

違規物品限二週內搬離宿舍，複查未搬離者得連續記點。 

2、 攜帶危險物品或違禁物進入宿舍者。 

3、 擅自留宿非住宿生或未經許可偕同異性進入宿舍，經輔導而再犯者。 

4、 故意損壞宿舍公物者。 

5、 於寢室或宿舍公共區域等非指定地點打麻將者。 

6、 未經宿服組允許駕駛汽機車進入宿舍區者。 

7、 於宿舍區吸菸者。 

(三) 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記 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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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宿舍區賭博、酗酒鬧事或鬥毆者。 

2、 於宿舍區吸菸者。 

3、 擅自頂讓床位、霸佔床位、或拒絕他人合法進住者。 

4、 擅自更換寢室門鎖者。 

5、 因過失損壞宿舍公物經要求限期賠償，逾期不賠償者。 

6、 蓄意影響門禁或監視器之正常作用者。 

7、 欠繳前一學期相關住宿費用，當學期仍未繳清者。 

(四) 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記 15點。 

1、 未申請住宿而私自進住。 

2、 於宿舍內竊取他人財物。 

3、 個人蓄意或疏失而引發宿舍火災。 

4、 於宿舍區涉犯刑法妨害秘密罪，經本校調查屬實。 

5、 於宿舍區涉及性騷擾、性霸凌及性侵害情事，經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

調查確定屬實。 

(五) 前述第二款第一目所提「每學年公告同意之電器用品」應與宿舍自治管理

委員會討論後於每年 3月前公告。 

二十八、 為查證前條各款事項，宿服組相關管理人員在徵得寢室任一位同學同意或經宿服

組組長以上之主管同意後，由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幹部(含櫃檯服務同學)陪同下

進入寢室進行瞭解；但遇有緊急情況，得會同校安人員逕行進入寢室瞭解與檢查，

以維護宿舍安全與秩序。經瞭解與檢查，違反前條各款事項屬實者，依前條規定

辦理。惟涉及違犯法律規定且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則依法律規定處理之。 

二十九、 住宿學生應予獎勵或懲罰之行為者，宿服組行政人員應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報

請校園生活與職涯發展組辦理。 

第七章 寒暑假住宿 

三十、 本校在籍學生寒暑假期間欲留宿者，應依宿服組公告時間提出申請，並集中至分

配的宿舍區住宿；獲准留宿之學生，應依規定繳交住宿費，不得取消及退費。 

三十一、 身心障礙學生如有寒暑假期間不清宿之需求，應於學期結束前向宿服組提出申請；

如未依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應依宿服組公告時間內完成清宿。 

三十二、 寒暑假住宿期間須遵守本要點第六章之住宿規範，違規記點累計滿 10點者，須

於三天內搬離宿舍且不予退費，並取消下一學期之住宿資格。 

三十三、 寒暑假期間不開放之宿舍，除宿服組相關人員及經申請獲准住宿之學生，其餘皆

不得擅自進出宿舍，查有私自留宿或其他情事，按違規標準進行記點。 

三十四、 未申請寒暑期住宿學生（含僑生及外籍生），須於公告期限內搬離宿舍，除個人

物品得放置衣櫃中，其餘區域皆需清空。貴重物品請勿存放，宿服組不負保管及

賠償責任。 

三十五、 寒暑假期間清潔人員打掃淨空宿舍內部，因私人物品未清理或未上鎖而致遺失或

損壞者，宿服組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 

三十六、 寒暑假期間未提供學生住宿之床位，得用以支援辦理活動之所需。宿服組應考量

節能省電、宿舍整修作業及床位狀況，安排參與活動學生集中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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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規範事項 

三十七、 異性進入宿舍之規定： 

(一) 須先向宿舍服務員登記，並徵求室友之同意。 

(二) 須穿著宿服組工作背心進入宿舍。 

三十八、 無障礙宿舍「短期安心床位」與「緊急安置床位」申請規定： 

(一) 住宿生因受傷或其他特殊因素需申請短期入住無障礙宿舍者，須於入住日

三天以前提出「短期安心床位」申請，經宿服組組長簽核同意後始得入住。 

(二) 「短期安心床位」每次申請使用期間最長一個月，一個月內保留原床位。

因特殊情形需入住「短期安心床位」一個月以上者，須於續住七天前檢附

相關證明由系所提出申請並呈學務長審核，核可後將不再保留原一般床位，

並收取住宿費用差額。 

(三) 因緊急狀況有立即入住無障礙宿舍需求時，得由宿服員報告床位管理人及

宿舍服務組組長後安排「緊急安置床位」，使用期間最長七日，爾後仍行

動不便者得申請「短期安心床位」。 

三十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